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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修法热点引起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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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出现重大突发事
件时民众积极踊跃捐

款捐物， 还是对流传于微信朋友
圈的个人求助的慷慨解囊， 慈善
离我们从不遥远， 但其内涵又远
超于此。 今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修正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后， 公开向
社会征求意见，引起广泛讨论。

现行慈善法于 2016 年 3 月
通过，是中国慈善领域首部基础
性、综合性法律。 这一法律对慈
善组织 、捐赠人 、管理部门等各
方主体的慈善活动行为进行了
规范，是我国慈善事业从传统走
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虽然该法施行至今仅 7 年
时间， 但互联网慈善的出现、应
急慈善的新需求等，都亟待慈善
法作出回应。 如何规范互联网时
代慈善事业暴露出的问题，让善
心善举得到更多支持；如何充分
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助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
是此次慈善法修法的热点话题。

将“指尖公益”
纳入法治轨道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发展

以及网络空间的不断延展，慈善

公益事业早已告别传统单一的

“募捐箱”模式。据了解，目前已

有超过 20亿人次通过网络求助
平台捐赠资金，救助了超过 500
万大病患者，救助资金近千亿

元。甚至越来越多求助者已跳过

慈善组织和平台，直接以直播形

式发起求助，网友动动手指，就

能成就善举一件。

而与此同时，个别求助人隐

瞒财产、夸大病情、编造“剧情”、

直播“卖惨”，最终却剧情“反转”、

人设“翻车”，让不少人寒心；有的

慈善平台工作人员刻意“包装”病

情、无底线“拉客户”、善款流向不

明等现象也不断出现，让整个行

业为之蒙尘。“有时仅仅一个慈善

组织没做好，就导致整个行业都

‘躺枪’。”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国梁坦言，甚至个别

人以慈善组织名义诈骗，导致慈

善组织被污名化。

如何规范网络个人求助行

为，现行慈善法中并无规定。

2016年民政部等部门出台的《公
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提

出，个人通过网络发布求助信

息，其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

责。审核制度的缺失为个人求助

乱象埋下了隐患。全国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 2020年 10月在关
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中就提出：“明确个人求助的条

件和义务，加强平台责任、审查

甄别、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和责

任追溯。”

此次草案将个人求助行为与

网络平台纳入慈善法规范范围，

明确个人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

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

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个人求

助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担信息查

验义务，并授权主管部门制定相

关政策。社会广泛关注的个人求

助平台监管问题靴子终于落地。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

功成眼中，草案首次将个人求助

行为与网络平台纳入慈善法规

范，是对现实情形的尊重，是对

中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帮

助特定受益人的慈善行为的立

法认可，有利于民间行善行为规

范发展。

“向社会求助的病例信息可

由医案方参与审核，求助人的家

庭（经济状况）由公安、金融部门

等参与审核。”全国人大代表胡

小青建议建立民政、公安、医院、

金融、网络部门的共同协调审核

机制，“平台也有信息披露、信息

审核、款项使用监管保密等义

务。建议将网络个人求助信息真

实性状况纳入社会诚信记录，在

法律上明确互联网个人求助者

诚信义务。”

大灾大难面前
力戒应急慈善失措

今年夏天，京津冀等地持续

遭遇强降雨袭击，众多企业和个

人纷纷施以援手、捐资捐物。而

在捐赠“井喷”的同时，也有不少

乱象：“救援车确实到了灾区，但

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奔波，没见到

有卸下货物的画面”“一个人‘救

援’，三个人拍摄”“作秀‘救人’，

耽误救援时间”……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范骁骏也坦言，重大突

发事件面前，有的慈善组织存在

账务不明确、监管不善、财务私

自领取等问题，“这都容易引起

群众不满，影响救灾大局和相关

部门的公信力”。

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

的慈善乱象，草案新增应急慈善

专章，规定政府依法建立协调机

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提供需

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

和救助活动。草案还要求政府、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捐赠款物

分配送达、信息统计等提供便利

条件以及力所能及的帮助；鼓励

慈善组织、志愿者等在政府协调

引导下依法开展或者参与慈善

活动，允许应急公开募捐方案在

事后备案。

“这些较为细致的规定，弥

补了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为有

效治理重大灾难事件中的慈善

应急失灵现象提供了基本依据，

有利于避免大灾大难中慈善应

急的失措行为和有违慈善本意

的现象发生，使慈善真正成为应

对大灾大难的有力且有效的民

间力量。”郑功成表示。

针对草案对公开募捐“在应

急处置与救援阶段至少每五日

公开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情况，

及时公开分配、使用情况”的规

定，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

长王海波建议，在实践中不要将

信息反馈“一刀切”，以免误导慈

善组织“扎堆花钱”。“我们在一

线救灾的时候，很多基金会为了

及时向公众反馈就扎堆发物资，

大量资金用在了第一时间的紧

急生活物资援助层面，而到了安

置、灾后恢复重建的时候资金不

足。建议给慈善组织更宽的空

间，不要着急去做各种反馈，而

是要着眼于更长远的规划及其

实施。”王海波表示。

此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

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建议制定善

款误捐的退还机制等，进一步完

善应急慈善相关制度规定。

予善心以雨露
付徇私以雷霆

浏览慈善法修正草案，字里

行间透露着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鼓励、引导。如何通过税收优惠、

褒奖措施等激励慈善行为，是另

一个讨论热点。

“在整个慈善制度中，慈善

表彰非常重要。”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委员周佑勇表示，实

施慈善表彰的主体除了政府之

外，还应当包括慈善组织、受益

人、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主体。

“中国人行善大多是想得到社会

认同，这种期望较之获得税收优

惠更加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因

此，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彰机制来

认可、肯定个人与单位的善行是

十分必要且重要的。”郑功成也

建议增加相应条款，明确人民团

体、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可以设

立慈善奖励或激励机制。

而与此同时，对于慈善组织

“私分、挪用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的行为，草案列明的法律责任仅

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

改；情节严重的，吊销登记证书

并予以公告”。与会人员纷纷认

为“处罚太轻”“监管偏弱”。

现行慈善法规定，私分、挪

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等行

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鲜铁可建议进一步增

加对相关人员职业禁止性的规

定，使其不能再成立慈善组织或

者不能再当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此外，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建议增

加规定公益诉讼相关内容。专家

表示，互联网时代，更为普遍的

捐赠形式是网络捐赠，网络捐赠

人往往数量多，单个人捐赠金额

较少，在慈善组织违反其捐赠协

议时，此类主体维权更显困难。

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接受的捐赠

是社会公共财产，为进一步保障

我国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建

议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据《光明日报》）


